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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
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
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辽辽宁宁版版  

图：德国民众在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字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的岁末，德国北莱茵-威斯特

法伦州的法轮功学员，在科隆、杜伊斯堡、波鸿、多特

蒙德、杜塞尔多夫等地举办“法轮功信息日”，向民众

介绍发生在中国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尤其是对

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牟取暴利的非人行径。  
在德国著名景点“科隆大教堂”前，法轮功学员将

最近欧洲议会通过的“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的英

文和德文版本，分发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好多年轻

人都非常震惊，听到这个令人发指的罪行后都表示要把

这条新闻放到自己的脸书上，希望自己的朋友和更多人

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国际人权协会（IGFM）近日发布了呼吁立即释放法

轮功学员吕开利先生的征签表。在信息日上，很多德国

人同时也在营救法轮功学员吕开利的征签簿上签名， 表
达对反对这场人权迫害的支持。  

在德国波鸿市的信息日上，一名德国女士和她的朋

友听到吕开利被迫害的案例后说：“我从来没有这么震

惊，一个人因为他的信仰或者他认为重要的生活方式而

被关入监狱或集中营被迫害。我无法理解，这是一种什

么处境，如果这发生在德国的话，这将给我带来多么大

的恐惧啊！我知道中共在迫害那些异议人士和被政府控

制的人，我完全相信，中共能做出这样卑鄙的事情来。 
另一对德国夫妇说：“这太可怕了，是的，我们知

道中国有一个秘密的大集中营，那就是马三家集中营。

人们必须声援反迫害。我要祝愿吕开利以及他的家人获

得更多的力量，以便走过这个困境。我在任何时候都会

这样想，他应该获得自由，我认为吕先生也要坚信，如

果他获得自由了，他不孤独，他的太太一直在等他。”  
国际人权组织（IGFM）理事，曼杨·吴说：“吕开

利案例是我们组织征签的其中之一，这是一个对人权破

坏很严重的案例了，把人关起来，因为他们信仰法轮功，

还对他进行酷刑，现在他残疾了，这是伤天害理，非常

严重的人权迫害。◇（文/德国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十九日，意大利参议

院人权委员会举行反对活

摘器官听证会，国际知名人

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会

上发表演说：在中国仍在持

续的活摘良心犯器官的罪

行，到该结束的时候了，他

呼吁意大利政府出台反对

活摘器官的议案。  
意大利第二大通讯社

Adnkronos Salute 十二月

二十日连发三篇报导，对事

件进行了及时详细的报道。  
报导说，为制止中共活

摘器官，欧洲议会十二月十

二日在斯特拉斯堡投票通

过紧急决议，全球一百五

十万人签名的诉求状递交

给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

紧接着，反对活摘器官，

这一震撼国际社会的运动

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人权

律师大卫·麦塔斯抵达罗

马。  
十二月十九日，身为

二零一零年诺贝尔和平奖

候选人的麦塔斯，在意大

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上发

言。当天下午，在众议院

所在的马里尼大楼（意大

利众议院）的石柱大厅内，

放映影片《自由中国：有

勇气相信》，该部有关人

权侵犯的纪录片（二零一

二年）在国际上屡获殊荣。  
根据调查，中国正在

进行着对法轮功学员和其

他良心犯的大规模的活体

摘取器官，这一切是从中

共政权一九九九年迫害法

轮功开始的，数万法轮功

学员的器官被非法活摘，

而且人权活动人士说，这

一罪行也涉及其它国家，

患者为了移植器官去中

国，一两个星期内就可以

获得器官。意大利参议院

司法委员会正在讨论一项

议案，要求对任何涉及国际

器官走私的嫌犯以刑事处

罚。  
意大利第二大通讯社

AdnKronos 对大卫的采访将

于二零一四年一月份在 Sky
电视台的“医生的生活”频

道中播出。（文／意大利法

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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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宁

报道）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的大连绑

架事件，有七十九名法轮功学员被大

连市公安局、大连市警察绑架。事件

已经过去一年半了，至今仍有十多名

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  
按照法律程序，刑事拘留一个月

就应该有结论，但至今毫无结论，公

检法部门却互相推诿，拒不放人。  
日前，大连市“610”、公检法

又耍新花招，于二零一三年十一月把

这十多名法轮功学员的案卷又重新

分到大连各法院、检察院，图谋继续

迫害。其中，金州法院受理了马瑞田、

韩学明、马爱兵、秦玉兰、王秀英（已

办理取保候审）的案卷；开发区法院

受理了叶树辉、李淑芬、郝跃珊、刘

清涛、于袁敏的案卷；大连市甘井子

检察院受理了王德发、韩新艳的案

卷。  
以下是法轮功学员马瑞田的二女儿

马爱雄营救父亲的呼吁信：  
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一天里，大

连市内、金州新区、开发区、旅顺、

瓦房店等地近一百多名信仰真善忍

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到当局绑架、关

押、劳教，甚至将要判刑。我家也是

这些不幸家庭的一个。  
我的父亲马瑞田及全家七口人

在这一天遭遇不幸。早上父亲刚下楼

就被早已等在那里的开发区哈尔滨

路派出所的警察架走，抢了家里钥匙

并去开我家门，抢走现金十七万元，

三张银行卡、电脑、手机还有书籍等

许多私人物品。家里被翻得一片狼

藉。我跟妹妹得知消息回到我妈家，

也被他们非法带走，我大姐家在开发

区住也被大孤山派出所绑架，抢走我

们的财物不清。这种情景犹如文革再

现，简直就是土匪。其中哈尔滨路派

出所的警察张武刚恶狠狠地说：“这

次我就让你们家破人亡！”是谁给他

的权力，可以让一个生命灭亡？法律

何在？人权何在？当我妹妹拿着父

亲的残疾证，到开发区督察办反映情

况，接待的相关人员却说这是上面的

命令、到我这里别讲法律！  
我的父亲已年过七旬，被非法关

押在大黑山看守所里已长达一年零

四个月了，目前他的身体很不好，眼

睛也看不清了，耳朵也聋了，牙齿也

开始脱落，在家时他的身体是靠学炼

法轮功才好的，可现在不让他炼，他

的身体怎么办？生命出现危险怎么

办？谁来承担？我大姐和姐夫分别

被非法关押在姚家看守所和大黑山

看守所里，也是一年零四个月了，经

过大连 210 医院诊断，我姐有严重的

乳腺肿瘤。我和母亲到看守所多次要

人，并要求保外就医，可他们相关部

门互相推诿，至今没有结果。大姐家

中剩下一个念高中的孩子无人照看，

孩子正在念高中，昂贵的学费和生活

由谁来负责，这些你们知道吗？警察

的行为对孩子伤害非常大，他曾说警

察在他心中是非常高大正义的，可现

在，他所看到的一切使他已经不再相

信警察了。  
我父亲是 1983 年在金州运输公

司上班，因公出车祸，经金州第一人

民医院诊断为四～五节脊椎骨骨折，

从此丧失了劳动能力，母亲的精神一

下子就崩溃了，因为我们姐妹三人非

常幼小，不懂事，母亲为了养家吃尽

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什么重活都干，

几年的工作，最后连个养老保险都没

有。  
直到一九九六年法轮大法弘扬

中国大陆，全国上下有许多百姓都在

炼法轮功。由于我们家家境贫寒，父

亲的病日益严重得不到更好的医治，

听说法轮大法的神奇，能够祛病健

身。于是我父亲也开始炼功，学法。

不长时间，他的身体竟然奇迹般的康

复了，并且能干好多重体力活。全家

别提有多高兴了。尤其是母亲。她肩

上的重担一下减轻了一半。父亲自炼

功以后严格的按照真善忍去做一个

好人，他没有再到单位去领伤残补

助，每年为他们单位节省了上万元的

医疗费。  
父亲病好后，在金州环卫当清洁

工，不论工作再苦再累他都任劳任怨

从不糊弄，每天都笑呵呵的。有一次

父亲推着三轮车在清除一个车行的

垃圾时，不小心车轱辘碰到了一个人

的裤腿上。那人当时扬手就给了我父

亲一个耳光，嘴里说着不三不四的

话。父亲当时没有还手，而是向那个

人道歉。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谁知道将

来会是什么样的？其实善待别人就

是善待自己啊。  
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能使人

的道德回升。凡是炼法轮功的人都是

严格地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而那

些所谓自焚，自杀，杀人的却妄称是

修炼法轮功的人，全部都是假的。那

都是在诬蔑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佛

家修炼的上乘功法，修大法的人首先

要求就是不能杀生，更不能自杀。  
法轮大法已洪扬全世界一百多

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合法

的。所以在我们国家也受到法律的保

护。对这些善良的人的迫害：绑架、

抄家、关押、劳教、判刑，这些行为

已经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有

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

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情节严

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那

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都将承担法

律责任的。  
希望各界人士能够伸出援助之

手，尽快恢复我父亲的人身自由，让

我们一家人能够尽快的团聚。  
马瑞田的二女儿：马爱雄


